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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行政院原函影本  (110082500029_A09000000E_11000113892_doc1_Attach1.
　　　PDF)

主旨：110年4月28日修正公布之「勞資爭議處理法」第43條及第

　　　47條之1，經行政院於110年8月23日以院臺勞字第

　　　1100025012號令，定自110年10月1日施行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依行政院110年8月23日院臺勞字第1100025012B號函辦理

　　　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、各私立大專校院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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